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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财政局 

北京市人才工作局 

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关于印发 

《北京市境外高端人才个人所得税补贴管理 

暂行办法》的通知 

京财税〔2021〕731 号 

 

相关区财政局、税务局、区委组织部，北京海外学人中心，各

相关单位： 

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将《北京市境外高端人才个人所得税补

贴管理暂行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北京市财政局 

北京市人才工作局 

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 

2021 年 4 月 2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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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境外高端人才个人所得税补贴管理 

暂行办法 

 

第一章 总则 

 

第一条  人才是第一资源，发展是第一要务，创新是第一动

力。为构建体现知识、技术等创新要素价值的收益分配机制，提

升对全球高端人才的吸引力，支持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，根据

《国务院关于深化北京市新一轮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建设

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工作方案的批复》(国函〔2020〕

123 号)，结合北京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市区财政部门负责补贴资金保障。北京市税务局负

责根据申请人向税务机关的授权提供相关申报纳税数据。市人才

局、北京海外学人中心、相关区组织部门负责组织补贴受理、审

核和发放工作。 

 

  第二章 适用范围 

   

第三条  在北京市特定区域对境外高端人才个人所得税实

际税负超过 15%部分给予补贴。 

https://www.shui5.cn/article/29/138725.html
https://www.shui5.cn/article/29/138725.html
https://www.shui5.cn/article/29/138725.html
https://www.shui5.cn/article/29/138725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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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 本办法第三条所称北京市特定区域是指首都功能

核心区、北京城市副中心、中国(北京)自贸试验区、中关村科学

城、怀柔科学城、未来科学城、创新型产业集群和制造业高质量

发展创新引领示范区等范围。 

第五条  本办法第三条所称境外高端人才是指香港、澳门永

久性居民，取得香港入境计划(优才、专业人士及企业家)的香港

居民，赴港澳定居的内地居民(已注销内地户籍)，台湾地区居民，

外国国籍人士，取得国外长期居留权的回国留学人员和海外华侨，

国家及北京市海外重大人才项目入选者等，需在北京市特定区域

范围内注册的企业、其他机构任职受雇，或在北京市特定区域范

围内提供独立个人劳务，且纳税年度内累计工作满 90 天，并依

法纳税，遵守法律法规、科研伦理和科研诚信，同时符合下列条

件之一： 

(一)国家及北京市重大人才工程入选者，国家及北京市重大

奖项获得者，国家及北京市认定的其他高端人才。 

(二)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证(A 类)持有者，外国高端人才确

认函持有者，符合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证(A 类)认定标准并持有

外国人在华永久居留身份证者。 

(三)承担国家及北京市科技计划重点项目、重大科技专项、

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任务的创新团队核心成员，国家和北京市重

大创新平台的负责人、研究员、实验室(中心)主任和科研团队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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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成员，在京高等院校重点学科带头人及团队核心成员，在京医

院获得正高级职称人员、高级管理人才和技术骨干。 

(四)经认定的"两区"建设重点企业、市级"服务包"企业、十大

高精尖产业重点企业、国家和北京市重点高新技术企业、世界 500

强企业总部、跨国公司地区总部、"双自主"企业、高成长性创新

型企业、文化产业重点企业等副总经理以上级别高级管理人才和

首席科学家、技术总监、首席专家等高级专业技术人才以及关键

技术岗位的业务骨干。 

(五)经认定的重点金融机构、重点投资基金和知识产权服务

机构、各类孵化机构、科技创新服务机构等机构的法定代表人、

总经理、创始人、主要股东、合伙人、合伙人委派代表等高级管

理人才和高级专业技术人才。 

(六)对各相关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高端人才。 

境外高端人才本人为补贴的申请人。申请人不能自行提出申

请的，可委托扣缴义务人或其他人员代为办理补贴申请手续。 

第六条  本办法第三条所称实际税负是指在北京市缴纳的

个人所得税已缴税额占应纳税所得额的比重。其中，已缴税额是

指下列所得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》及相关规定缴

纳的个人所得税: 

(一)工资、薪金所得; 

(二)劳务报酬所得; 

(三)稿酬所得; 

https://www.shui5.cn/article/27/123321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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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特许权使用费所得; 

(五)经营所得。 

前款第一至四项所得称综合所得。 

 

  第三章 补贴计算 

  

第七条  个人所得税税负差额计算，以一个纳税年度为准。

纳税年度，自公历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。北京市境外

高端人才补贴每年补贴一次，于次年的个人所得税汇算清缴之后

受理、发放。 

第八条  北京市境外高端人才补贴根据个人所得项目，按照

分项计算(综合所得进行综合计算)、合并补贴的方式进行。个人

所得为综合所得、经营所得的，其个人所得税已缴税额应以次年

办理汇算清缴并补退税后的全年实际缴纳税额为准。 

第九条  符合本办法第三条规定的申请人，取得本办法第六

条所得的，其应享受的年度补贴按下列方式计算: 

北京市境外高端人才补贴=∑(分项分年度的个人所得税税负

差额×分项已缴税额占比) 

分项已缴税额占比=分项分年度在北京市的个人所得税已缴

税额÷分项分年度在中国境内的个人所得税已缴税额。 

各分项分年度个人所得税税负差额: 



- 6 - 
 

1.居民个人综合所得分项(居民个人综合所得包含工资、薪金

所得，劳务报酬所得，稿酬所得，特许权使用费 4 项):分年度个

人所得税税负差额=综合所得的个人所得税已缴税额-综合所得

应纳税所得额×15%; 

非居民个人工资、薪金所得分项:分年度个人所得税税负差

额=工资、薪金所得的个人所得税已缴税额-工资、薪金所得应纳

税所得额×15%; 

非居民个人劳务报酬所得分项:分年度个人所得税税负差额

=劳务报酬所得的个人所得税已缴税额-劳务报酬所得应纳税所

得额×15%; 

非居民个人稿酬所得分项:分年度个人所得税税负差额=稿

酬所得的个人所得税已缴税额-稿酬所得应纳税所得额×15%; 

非居民个人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分项:分年度个人所得税税负

差额=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的个人所得税已缴税额-特许权使用费

所得应纳税所得额×15%。 

2.经营所得分项:分年度个人所得税税负差额=经营所得的个

人所得税已缴税额-经营所得应纳税所得额×15%。 

 

  第四章 办理程序 

   

第十条  北京市境外高端人才补贴每年办理一次，当年度的

补贴申请于次年 7 月至 8 月间集中受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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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 申请人向北京海外学人中心提出补贴申请，相关

区组织部门(或指定部门)将补贴直接拨付至申请人个人账户。具

体人才标准、办理程序和所需材料见申报指南，该指南实行动态

管理，由市人才局会同市财政局、北京市税务局根据北京市经济

社会发展需要，适时更新发布。 

 

  第五章 附则 

   

第十二条  本办法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申请人申请

补贴的所属纳税年度在本办法有效期内的，适用本办法。 

第十三条  本办法由市财政局、市人才局、北京市税务局负

责解释。 

 


